
《表一：報考需備資料》 

• 所有證書和資料如非中文或英文，需同時提供該文件原件及經公證的中文或英文翻譯件；

• 所有資料須原件彩色掃描上傳，不接受手機或相機拍攝文件。

申请時/面試前需準備提供材料 申請人

港澳台籍 國際籍 中国大陆籍 

1 個人近照（須是證件照，白色背景，帶領上裝，不帶首飾。尺寸寬高比 

2:3） 
✓ ✓ ✓

2 身份證明 ➢ 港澳籍申请者须提供香港、澳门

永久性居民身份证，及“港澳居

民来往内地通行证” 的复印件；

➢ 台湾籍申请者须提供台湾居住的

有效身份证明和“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” 的复印件

個人普通護照（個

人信息頁）複印件 

個人身份證/普通

護照（個人信息

頁）複印件 

3 工作经验相关證明 （如適用） 

• 近5年内获得主要表彰证书复印件

• 工齡證明（加盖单位公章，如適用）

------- ------- 
✓

(清華MPA申請要求）

4 個人自述（中文。不超過1,000字，包括申請報讀課程目的、职业经歷及個

人規劃等） 
✓ ✓ ✓

5 大學學士（及以上，如適用）學位證書/文憑複印件  【注1】【注2】 ✓ ✓ ✓ 【注3】

6 大學本科（及以上學位）成绩单复印件   【注4】 ✓ ✓ ✓

7 相關專業資格/榮譽證書（中或英文）複印件 ✓ ✓ ✓

8 兩份推薦信，推薦人須為相關專業副教授或相應職稱以上學；或相關行業

資深專業／高管人士  

✓

(清華MPA申請要求）

✓

(清華MPA申請要求） 
✓

(清華MPA申請要求） 



9 
個人簡歷 ✓ ✓ ✓

10 自願提交材料 ✓ ✓ ✓

【注1】 錄取決定前 須提供申請用學位/歷中至少一個學位/歷的認證。中國內地高校學位／歷 —— 提供中國教育部「中國學位認證（學位網）」書面認證報告複印件。中國內

地以外國家或地區高校獲得學位 —— 內地申請人須提供中國“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”國外學位學歷書面認證複印件；港澳台、國際申請人請與項目組同事確認要求。 

【注2】如未有學士或以上學位，參加內地研究生統考內地申請人 —— 請參見招生簡章；其餘 ——  仍可申請報讀項目及獲得城大EMBA學位及清華學習證明 

【注3】參加內地研究生統考內地申請人 —— 請參見招生簡章；未參加/未能通過內地研究生統考內地申請人 —— 即不符合清華MPA申請要求。但仍可申請報讀項目及獲

得城大EMBA學位及清華學習證明。 

【注4】 錄取決定前 須提供申請用認證學位相應的成績單認證。中國內地高校學位／歷 —— 提供中國教育部「學信網」書面成績認證報告複印件；中國內地以外國家或地區高

校獲得學位 —— 請與項目組同事確認要求。 

《表二：城大報名費繳付辦法》 

按下列辦法之一繳付報名費HK＄800。 （已繳報名費任何情況均無退款安排）

1 銀行匯票 (只適用於香港以外地區) 

透過香港以外地區的銀行購買匯票(港幣)，抬頭請寫“香港城市大學”

2 電匯 (適用於香港或香港以外地區) 

電匯方式支付港幣至以下香港城市大學銀行帳戶 

(當中涉及的相關手續費及銀行費用須由申請人自行承擔及支付)： 

中文 English

銀行名稱：恒生銀行有限公司(銀行編:024) 

銀行地址：香港德輔道中83號 

帳戶名稱：香港城市大學 

帳戶號碼：293-318028-003 

銀行代碼(Swift Code)：HASEHKHH 

Name of Bank :  Hang Seng Bank Limited (Bank Code: 024) 

Bank Address:  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, Hong Kong   

Account Name: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

Account No.:  293-318028-003 

Swift Code:  HASEHKHH 



請匯款人在受款人附言中填寫以下信息： 

• 申請人姓名

• 課程名稱：EMBA(PPP)

Please indicate information below in Message to Beneficiary： 

• Name of Applicant

• Programme：EMBA(PPP)

3 自動櫃員機 (只適用於香港申請人) 

恒生銀行或匯豐銀行帳戶持有人，可利用自動櫃員機轉賬至香港城市大學於恒生銀行之帳戶：293-318028-003

4 現金或支票 (只適用於香港申請人) 

以現金或支票（抬頭請寫“香港城市大學”）直接存入香港城市大學於恒生銀行之帳戶：293-318028-003


